
－1－ 
 

 

上海证券交易所 

纪律处分决定书 
 

 

〔2019〕92号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 
 

关于对河南黄河旋风股份有限公司及有关 

责任人予以通报批评的决定 

 

当事人： 

河南黄河旋风股份有限公司，A 股证券简称：黄河旋风，A

股证券代码：600172； 

乔秋生，河南黄河旋风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长； 

刘建设，河南黄河旋风股份有限公司时任总经理； 

张永建，河南黄河旋风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财务总监； 

杜长洪，河南黄河旋风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会秘书； 

范乐天，河南黄河旋风股份有限公司时任独立董事兼审计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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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会召集人。 

 

经查明，2019年 4月 26日，河南黄河旋风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公司）披露 2018年年度报告，公司 2018年度实现归属于

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-2.38 亿元，与上年同期 5143 万元相

比变动比例为-562.03%，同比由盈转亏。公司未按相关规则在规

定期限内披露业绩预告，而是仅在 2019 年 4 月 26日公司披露年

度报告。 

年度业绩预告是市场和投资者关注的重大事项，可能对公司

股价及投资者决策产生重大影响。公司应当根据规则要求和业绩

预测情况，对年度业绩进行客观、谨慎的估计，并在会计年度结

束后一个月内，及时、准确地披露业绩预告，以明确市场预期。

但公司未在规定期限内披露业绩预亏公告，而是仅在 2019 年 4

月 26 日公司披露年度报告。公司未对年度业绩及时作出预告，

未向市场提前揭示业绩预亏的风险，可能会对投资者决策产生误

导。 

公司未在规定期限内披露业绩预告，影响了投资者的知情权

和合理预期，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市场影响。前述行为违反了《上

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（以下简称《股票上市规则》）第

2.1 条、第 2.6 条、第 11.3.1 条等有关规定。公司时任董事长

乔秋生作为公司主要负责人和信息披露第一责任人、时任总经理

刘建设作为公司经营管理主要人员、时任财务总监张永建作为公

司财务负责人、时任董事会秘书杜长洪作为公司信息披露事务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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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负责人、时任独立董事兼审计委员会召集人范乐天作为公司财

务会计事项主要监督人员，未能勤勉尽责，对公司的违规行为负

有责任，其行为违反了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2.2条、第 3.1.4条、

第 3.1.5条、第 3.2.2条的规定及其在《董事（监事、高级管理

人员）声明及承诺书》中做出的承诺。 

时任独立董事兼审计委员会召集人范乐天在规定期限内提

出异议称，在主持召开审计委员会会议时，其曾提醒公司积极与

审计机构对接落实和督促上海明匠智能系统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上海明匠）配合审计；在业绩预告期内，多次与公司高层沟通审

计工作进展，并从公司处得到不会违反业绩预告规定的回复。范

乐天认为，其已尽到勤勉尽责义务，申请免于纪律处分。 

上海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本所）认为，范乐天提出的异议

不能成立，不予采纳：作为时任独立董事兼审计委员会召集人，

范乐天只是就上海明匠审计事项对公司进行一般性提醒，自身并

未采取有效措施对上海明匠的业绩及商誉减值情况进行核实；对

于公司业绩预告事项也仅是通过微信进行一般性询问，并轻信公

司相关高级管理人员对未违反业绩预告规定的保证，而自身并未

采取实际行动有效督促公司进行财务状况内部核算，也未对公司

是否达到业绩预告标准进行审慎评估判断，存在未勤勉尽责的情

形。 

鉴于前述违规事实和情节，经本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审核通

过，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7.2 条、第 17.3 条、第 17.4 条

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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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所作出如下纪律处分决定：对河南黄河旋风股份有限公司和公

司时任董事长乔秋生、时任总经理刘建设、时任财务总监张永建、

时任董事会秘书杜长洪、时任独立董事兼审计委员会召集人范乐

天予以通报批评。 

对于上述纪律处分，本所将通报中国证监会，并记入上市公

司诚信档案。 

公司应当引以为戒，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本所业务规则的规

定规范运作，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；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

理人员应当认真履行忠实、勤勉义务，促使公司规范运作，并保

证公司及时、公平、真实、准确和完整地披露所有重大信息。 

 

 

 

上海证券交易所 

二○一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
 
 
 


